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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下學期三月底學前教育與托育組

教師成員審核實習計畫申請書。依據

當年度實習手冊內容，完成填寫 

 

慈濟大學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學前教育與托育組 

幼兒園教保實習I與II作業流程圖 

 

 

 

 

 

 

 

四月底發回實習計畫申請書，確認每位學生實習單位無誤 

大三下學期三月中旬完成填寫實習計畫申請書 

（大四上幼兒園教保實習 I、大四下幼兒園教保實習 II） 

 

五月初實習指導老師開始聯繫所有實習單

位（四上、四下） 

新開發的幼兒園實習指導老師建議可親至

實習機構拜訪或諮詢當地幼教、幼保相關科

系，五月中旬完成所有實習單位確認。 

 

實習指導老師依據學

生實習計畫申請書的

意願順序依序聯繫學

生實習單位，若所有

的單位都無缺額，學

生需重新提申請書。

最遲於五月中旬完

成，逾期不受理。 

大三下學期三月初召開幼兒園教保實習

I與 II說明會 

未通過實習計畫

申請書者，請持

續與實習指導教

授討論後，重提

計畫申請書，最

遲於四月中旬完

成，逾期不受理 

五月底實習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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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四上實習【花蓮地區】 

（開學前二週實習、大四上學期期中實習） 

   實習指導教授機構拜訪、進行實習指導 

10月底前，完成寄發大四下幼兒園教保實習 II公文發放 

隔年 1月各園舉行幼兒園教保實習 I總檢討會，贈與機構督導聘函 

1 月中旬繳交大四上實習生檔案（日誌、總心得、機構簡介等資料） 

完成各項問卷 

1. 大四下寒假幼兒園教保實習 II三週【花蓮地區、返

鄉、績優幼兒園】 

2. 大四下周間實習【持續幼兒園教保實習 I花蓮地區幼

兒園實習】 

6月底前 

1. 系與花蓮地區幼兒園教保實習 I實習單位簽署「實習

合約書」 

2. 依機構規定，實習生向機構報到 

3. 確定「實習確認單」實習開始 

4. 完成大四上實習單位公文發放 

5. 召開幼兒園教保實習 I實習前會議說明大四上實習注

意事項 

實習先備課

程未過 

違反兒家系

實習辦法第

十條規定 

中止實習作

業 

違反兒家系實習

辦法第十條規定 
中止實習作

業 

大四下 4月底前完成 

贈與機構督導聘函 

幼兒園教保實習 I與 II實習發表週活動（含職涯輔導與實習成果發表會） 

四月中旬繳交大四下實習檔案（日誌、總心得、機構簡介等） 

完成各項問卷繳交 

（日誌、總心得、機構簡介、完成各項問卷） 


